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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苗栗辦事處 函 
地 址：36041 苗栗市國華路 76 號 
電 話：（037）263002  
傳 真：（037）263823 
聯絡人：徐心怡 

 
受文者：本處會員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9 日 

發文字號：台區水管會苗辦民字第 102041 號 

速別：速件 
附件：自來水公司函影本 

主旨：函轉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修訂口徑 20、25mm 直立

式量水器間距及用水設備內線圖藍晒圖及 A3 圖紙列印

二者並行等二案，詳如附件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檢附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102 年 10 月 3 日台水營字

第 1020029803 號函影本乙份。 

 

正本：本處會員 

副本：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苗栗辦事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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